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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董事長志清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們建議將倒數第 2 行文字「港務公司應停止台北港之快遞業務

」修改為「港務公司應檢討改善台北港之快遞業務，於今年底前達到與相同快遞公司之營業額

，否則應停辦該項業務。」這樣是否可行？ 

主席：相同快遞公司的營業額是多少？ 

張董事長志清：我們還沒有查，因為他們是民間公司…… 

主席：等一下，這樣我還不滿意，因為民間公司恐怕沒有像你們有那麼大的資本額、成本。 

張董事長志清：因為我們的…… 

主席：這個比照的標準太低，不行！我要求你們要訂定出一個金額，我們覺得可以才行，你們要比

照民間公司，民間的快遞公司成立的資本額可能只有你們的十分之一。 

張董事長志清：我們是交給我們的物流公司，我們物流公司只有 3 億的資本額，事實上比起民間公

司，資本額沒有那麼大，其實非常低。 

主席：你們的物流公司做得也不好。 

張董事長志清：是。 

主席：不行，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，我們投資這麼多，僅有這樣的營業額，這不行！你要給我一個

金額，如果年底沒有達成這個目標，我們就請你們結束。剛才我們的共識是這樣，我已經跟你

說了，趕快提出一個金額，不然我就不同意，你再去做文字修正，請你們提出一個具體的數字

，讓我們覺得可以，不然我們沒有辦法接受。 

張董事長志清：報告委員，能不能訂為每月 5 萬元？因為它現在有一些成長空間…… 

主席：這個金額太低了，你們的成本那麼高，我已經說了，這還動用那麼多公部門的資源，結果才

達到這樣的金額，這個不行！我們很難接受。 

張董事長志清：要不然到年底達到營業額 100 萬元…… 

主席：我們講白了，那裡已經有一家民間的物流公司、快遞公司了，它的營業額都這麼低了，那裡

還有什麼商機？這是很明顯的事情，你們還要拖！拖就只是多領幾個月的人事薪水，多浪費一

點公帑而已，我覺得真的是可以照案通過，除非你可以說服我。這一案先保留，質詢結束以前

，你們要能夠說服我，不然我就堅持，不要再繼續浪費公帑了！ 

進行第 16 案。 

16、 

茲有港務公司將於今年進行第三次組織改造案，經查交通部港務局自 101 年改組成立港務公

司後，連年巧立名目進行組織改造：102 年整併各分公司原有組織架構，混淆總、分公司功能定

位；103 年將分公司拖船業務組改成立「港勤子公司」，讓港勤留用人員實質權益受損；104 年

12 月起欲進行第三次組織改造，目的為設立「工程群」、「業務行銷群」、「資訊群」等單位

。並擴編設置 8 個副總、執行長、資訊長、財務長、若干助理副總、研究委員等職務，有瘦基

層、肥高層之疑。惟現正值新舊政府政權交替之際，力推組改欲給人不當聯想，爰提案建請港

務公司暫緩於六月份董事會討論組織改造案，並持續與工會討論溝通，待新政府上台後，再行

研議是否進行組織改造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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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趙天麟  葉宜津  趙正宇  劉櫂豪  林俊憲 

主席：請臺灣港務公司張董事長說明。 

張董事長志清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個部分我們已經經過趙天麟委員辦公室的同意，刪除最後第 5

行「並擴編設置 8 個副總、執行長、資訊長、財務長、若干助理副總及研究委員等職務，有瘦

基層、肥高層之疑。」這部分經過趙天麟委員辦公室同意刪除。 

主席：我不同意，我可以把「有瘦基層、肥高層之疑」這幾個字劃掉，不要這麼針對性，但是這是

事實啊！ 

張董事長志清：因為在我們公司成立時就已經有 7 位副總了，不是因為組改而增加 8 位副總，不是

如此，所以這有一點誤解。 

主席：好啦！這幾個字劃掉，不過你們有 8 個副總真的是很誇張！ 

張董事長志清：因為我們有 4 個副公司，所以有 4 個副總…… 

主席：我當然知道，這些都不是董事長就任以後才有的，我都知道。本案修正通過。 

第 15 案請你們趕快想修正文字，不然我會照提案要求通過。還是我們就這樣通過好了，你還

要再努力嗎？ 

現在繼續進行詢答，接下來登記質詢的黃委員昭順及孔委員文吉均不在場。 

請賴委員瑞隆質詢。 

賴委員瑞隆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本席先請教部長，本席的選區在高雄港邊，最近南

部也下大雨，所以道路的狀況非常不好，但是主要的原因重車多、貨櫃車多，苓雅工業區也是

其中一個部分，當然高雄港也是很大的一個部分，請問部長，能不能增加更多道路維護的經費

？因為那邊的路面狀況真的很差，怎麼樣都來不及做有效的修補。 

主席：請交通部陳部長答復。 

陳部長建宇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部分要看是屬於哪個道路系統，如果是公路的系統或是航港內我

們管理的系統，當然我們會想辦法盡快來做處理。 

賴委員瑞隆：港務內的系統是你們處理，有一部分是臨海工業區，則是由臨海工業區來處理，但有

一大部分其實是由市政府來處理，但是是由港務公司提撥一些相關的道路經費，但我覺得那是

不足的。我先這樣講，經費的部分，大家可以再斟酌，但是我覺得重車那塊，包括重量以及速

度等等，我覺得港務公司或交通部要有更積極的一些規範，不然再多的道路維護經費，永遠都

不足夠。我這幾天在跑選區的時候，還有看到很多大車，有的一看就知道是超重的，這部分能

不能有更有效的作法？ 

陳部長建宇：有關超重的裁處，應該都會有地磅等處理，我們會加強處理。 

賴委員瑞隆：可不可以請港務公司更加強，因為幾乎都是進出港區的，那你們應該要有更有效的處

理方式，另外我看到大車的排煙狀況也非常不好，現在環保署也有考慮要加裝濾煙器，將來有

沒有可能配合辦理？ 

主席：請臺灣港務公司張董事長答復。 

張董事長志清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包括超重以及污染的部分，我們會跟高雄市政府密切討論如何處


